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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上市日（新增股份）：2026年2月9日
2、登记数量（新增股份）：67.20万股
3、授予价格：12.98元/股
4、授予登记人数（新增股份）：4人
5、授予的股票来源（新增股份）：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完成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的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5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
表了核查意见。

（二）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6日在公司内部系统对本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并于2025年5月8
日公告了《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
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39）。

（三）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同时，公司根据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
露了《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5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五）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六）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基本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25年12月16日；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2.98元/股；
（三）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
（四）授予人数及数量（新增股份）：4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7.20万

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人）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67.20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
本激励计划拟授出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19.76%

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78%
（五）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授予日起12个月、24

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
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
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
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六）绩效考核要求
1、激励对象公司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6年-2027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

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
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2年-2024年三年平均营业收入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2）以2022年-2024年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2年-2024年三年平均营业收入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2）以2022年-2024年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注：1、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
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
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全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
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

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考核评价结果达

到“合格”，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考核当年计划解除
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考核评价结果为“不合格”，则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激励对象
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执行。

三、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性的
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
四、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年 1月 8日出具《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6]第ZF10001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19日止 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出资情况，认为：截至2025年12
月19日止，贵公司本次股票激励实际由4名股权激励对象认购672,000股，每股
12.98元，实际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8,722,560.00元，其
中，新增股本672,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8,050,560.00元，出
资后股本为87,122,184.00元。

五、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5年 12月 16日，预留部分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6年2月9日。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有限售流通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5,394,184
71,056,000
86,450,184

比例（%）

17.81
82.19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672,000

+672,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6,066,184
71,056,000
87,122,184

比例（%）

18.44
81.56
100.00

注：（一）本报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二）变动后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七、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 86,450,184股增加

至87,122,184股，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87,122,184股摊薄计算，公司2024年

度每股收益为0.15元/股。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九、实施股权激励所筹集资金的用途
本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说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预留部分的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6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新增股份）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6-011
转债代码：118030 转债简称：睿创转债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后
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

完成登记增发新股，引发“睿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8030
证券简称

睿创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2/6
停 牌 期

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6/2/6
复牌日

2026/2/9
● 调整前转股价格：39.13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9.12元/股
● 睿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2026年 2月 9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已于2026年2月4日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四个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股本总数 460,238,329股增加至 460,
441,639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于202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睿创
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睿创转债在本次发行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
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

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
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
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
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
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鉴于公司已于2026年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的股
份登记手续，以 19.305 元/股的价格向激励对象归属共 20.3310万股，股份来源
为定向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股本累计增

加203,310股，公司总股本460,238,329股增加至460,441,639 股。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39.13 元/股，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0.0442%（203,

310股/460,238,329股），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19.305元/股，P1 为调整后转
股价。

P1=（39.13+19.305×0.0442%）/（1+0.0442%）≈39.12元/股
综上，“睿创转债”转股价格由原39.13元/股调整为39.12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6年 2月 9日起生效。睿创转债自 2026年 2月 6日停止转股，2026
年2月9日起恢复转股。

四、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需了解睿创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电话：0535-3410615
联系邮箱：raytron@raytrontek.com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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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03,31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03,31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10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6年 2月 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2026年2月4日完成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0年 7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
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7月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
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黄俊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0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1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0-028）。
4、2020年7月2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
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0年 7月 24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0-032）。

5、2020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
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6、2021年 7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将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授予）由20元/股调整为19.86元/股；认为限制性股
票预留部分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
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财务顾
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2022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
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归属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3年 3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
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
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同意对《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个人
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与归属安排进行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10、2023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
意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与归属安排进行调整。

11、2024年4月22日，公司召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归属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12、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四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本
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13、2026年 1月 19日，公司召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6年 1月 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
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第四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陈文礼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
（共26人）

合计（27人）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0.00

77.50
87.50

可归属数量（万股）

2.50

17.8310
20.3310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25%

23.01%
23.24%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

票。
（三）归属人数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人员合计27名。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2月1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3310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460,238,329
本次变动

203,310
变动后

460,441,639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 460,238,329股增加至 460,441,

639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
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1月28日出具了《烟台睿创

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26】000002号，对公司 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
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6年 1月 23日，公司已收到 27名员工入股款 3,924,
899.58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03,31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
民币3,721,589.58元。

2026年2月4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归
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 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06,782,777.93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1.54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
属后总股本460,441,639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
情况下，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03,31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不会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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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24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内部公示。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

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及上网附件。

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4日在公司内部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公示期共计 10天，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激励计
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

份证件、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与公司、公司分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劳务合同、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

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列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
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列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
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列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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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

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977,351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总股本的0.5027%，限售期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977,35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1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19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9年9月2日召

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浙江中控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
理办法》”），独立董事已就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2019
年9月2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及《考核管理办法》，同意公司实施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9年 9月 23
日，公司向217名激励对象授予1200万份股票期权。

2019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和《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对期权激励计划中的公司业绩考核进行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独
立意见。2019年 12月 11日，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对期权激励计划中的公司业绩考
核进行调整。

2022年 11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所获授的75
万份股票期权（不包含已行权部分）由公司无偿收回，并不再予以登记，1名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D”，不符合本期行权条件，其所获授第三行权期1.75
万份股票期权不再予以登记，该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激励资格仍然保留。满足
行权条件的204名激励对象第三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743,000份。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2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7.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前述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数量
由2,743,000股变更为3,977,35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股份，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3,977,351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的0.5027%，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04名，限售期为自行权之日起
三年。现上述股份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2月1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710号）、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的附条件批准及
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对招股说明书的批准，公司发行全球
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于 2023年 4月 17日
（瑞士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GDR共计20,958,000份，对应的
基础证券为41,916,000股公司A股股票。公司GDR对应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已
于 2023年 4月 1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并于 2023年 4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
股本由499,566,000股变更为541,482,000股。

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的议案》，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激
励对象人数为945人，归属股票数量为535,018股，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6月5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541,
482,000股变更为542,017,018股。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及转增股本，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7.5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公司
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完成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共计转增 243,907,
658股，公司总股本由542,017,018股变更为785,924,676股。

2023年 12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4名激励对象符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的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 3,990,412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4年 1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
总股本由785,924,676股变更为789,915,088股。

2024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的议案》，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象人
数为878人，归属股票数量为676,168股，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7月18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789,915,088股
变更为790,591,256股。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的议案》，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793人，归属股票数量为598,271股，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7月28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790,591,
256股变更为791,189,527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
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行权后所获公司股票的转让限制如下：
1、激励对象在公司上市后因行权所获得的股票，自行权日起 3年内不得减

持；前述禁售期限届满后，激励对象应比照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
关减持规定执行；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4、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其他禁售规定。

5、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原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
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
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
诺及转让限制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977,351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总股本的0.5027%，限售期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1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其他激励对象（194人）

合计

股东名称

CUI SHAN
俞海斌

郭飚

房永生

吴玉成

陆卫军

张磊

吴才宝

陈江义

莫威

职务

董事长、总裁

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核心技术人员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股）

72,500
145,000
36,250
72,500
72,500
36,250
72,500
50,750
50,750
145,000
7,213,763
7,967,763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0.0092%
0.0183%
0.0046%
0.0092%
0.0092%
0.0046%
0.0092%
0.0064%
0.0064%
0.0183%
0.9118%
1.0071%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36,250
72,500
18,125
36,250
36,250
18,125
36,250
25,375
25,375
72,500

3,600,351
3,977,351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36,250
72,500
18,125
36,250
36,250
18,125
36,250
25,375
25,375
72,500

3,613,412
3,990,412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行权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3,977,351
3,977,351

限售期（月）

自行权之日起36个月

-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